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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征集途径 

本次优秀案例征集，有三个路径： 

1、秘书处结合 2021 年度水资源论证单位从业水平评价工作，

从会员单位提交的证明材料中筛选优秀案例，经完成单位同意后

确定； 

2、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取水许可审批部门推荐优秀案例，

经秘书处筛选、完成单位同意后确定； 

3、会员单位自荐优秀案例，经秘书处筛选后确定。 

三、征集要求 

1、各单位要对推荐或自荐的案例严格把关，做到格式规范、

主题明确、论证可靠、结论合理。参选案例严禁抄袭、剽窃他人

作品，否则一经发现，取消其作品参评资格并通过一定途径予以

通报。 

2、参评案例要求提交论证报告专家审查意见或项目批复文件

扫描件，以及报告本身可编辑的 Word 电子稿，一并发送至协会邮

箱 sdslzgjsxh_3505@163.com。 

3、鼓励会员单位自荐，突出论证难点和地方水源特色。 

4、参评案例要求注明完成单位及牵头完成人（限 1 人）、审

查单位、批复单位。 

四、奖励待遇 

1、评选出的优秀案例将正式结集出版，各优秀案例入选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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